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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庚大學新進教師與研究人員啟動經費補助要點 

中華民國 110年 9月 23日行政會議通過訂定 

中華民國 113年 4月 16日行政會議修正 

一、 目的 

長庚大學(以下簡稱「本校」)為協助新進教師及研究人員加速研究啟動，

奠定個人研究發展基礎，特訂定「長庚大學新進教師與研究人員啟動經費

補助要點」(以下簡稱「本要點」)。 

二、 補助對象與資格 

(一) 本校新聘且完成正式報到，自報到日起算三年內之專任教師(不含臨

床教師)與編制內助理研究員(含)以上之研究人員。 

(二) 近五年內未有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。 

三、 經費來源 

由學校或教育部相關經費支應。 

四、 申請方式 

(一) 每年依研發處公告之作業時程(第一梯次: 3月 1日至 3月 31日; 第

二梯次: 9月 1日至 9月 30日)辦理，填寫「新進教師與研究人員啟

動經費補助申請表」(表號：0A1003801)後送交研發處申請。 

(二) 每位新進教師與研究人員以申請一次補助案為限。 

五、 審查與通知 

由研發長擔任召集人，選派二位相關領域之校內外委員進行審查，審查結

果紀錄於「新進教師與研究人員啟動經費補助審查表」(表號：0A1003802)，

由研發處通知申請人審查結果。 

六、 補助原則及核銷 

(一) 每件申請案至多補助 100 萬元，以支用業務費(耗材與物品)與設備

費為原則。 

(二) 申請人需於補助核定日起一年內完成請購與核銷，經費使用與核銷

依據「長庚大學研究計畫管理辦法」辦理。 

七、 附則 

本要點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研究計畫管理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八、 實施與修正 

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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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庚大學新進教師與研究人員啟動經費補助申請表 

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 基本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

員工代號 Note I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簽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證號碼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
期：期：期：期：： 

西元    /    /      

中 文 姓 名  英 文 姓 名 
 

(Last Name)  (First Name)  (Middle Name) 

單 位 
 

 

 

 

職級/到職日 
職 級： 

到職日: 

性   

別 
□男 □女 

聯 絡 / 

住 宅 地 址 
□□□□□ 

聯 絡 電 話 （公） （宅）  

E-MAIL   

二、 主要學歷 請填學士級(含)以上之學歷。 

畢／肄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訖年月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三、 現職及與專長相關之經歷 指與研究相關之專任職務，請依任職之時間先後順序由最

近者往前追溯。 

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／系所 職稱 起訖年月 

現職：     

    

經歷：     

    

    

    

四、 專長 請自行填寫與研究方向有關之專長學門。 

  

1.                    2.  3.  4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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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研究設備費： 

1. 設備名稱欄內請填寫儀器之中文/英文名稱。 

2. 請詳細填寫設備之規格、製造廠商、型號、用途、及擁有（或即將購置）相同設備之

情形，以利審查。 

3. 申請人須提供設備報價單，說明申購本設備對研究啟動的必要性與效益。 

  

類   別 
設備名稱 

（中文/英文） 

必要性說明 

(含校內類似 

設備比較) 

數量 

單   價 小   計 

設備預期效

益 
臺幣（元） 

臺幣

（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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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業務費 

凡與研究啟動所需之相關耗材及物品費，請填入本表內。 

1.說明欄請就該耗材或物品之規格、用途等相關資料詳細填寫，以利審查。 

2.單項總價超過十萬元以上者，須檢附報價單。 

耗材或物品名稱 使用說明 單位 數量 

單   價 小   計 

備       註 
臺幣

（元） 

臺幣

（元） 

       

共                計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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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近三年研究規劃說明&利用本經費所預期能達成之成效 

(一) 近三年研究規劃 

(二) 利用本經費所預期能達成之成效 

表號：0A10038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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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庚大學新進教師與研究人員啟動經費補助審查表【呈核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主持人  單位  案號  核銷期限  

項  目 申請經費 核定經費 說     明 

儀器設備費    

業務費    

合計    

類似設備比較 

審查意見摘要 

校長  
審查 

召集人 
 經辦  

表號：0A1003802 


